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107年度

一、現行法定職掌
（一）機關主要職掌： 

1.勞工保險制度執行業務之規劃、資料蒐集與分析、保險費率精算、相關法規修正建議及其他綜合規劃。
2.勞工保險之加保、退保、投保薪資調整、查核、保險資料管理及其他承保業務。

3.保險費之計算、收繳及欠費處理。

4.勞工保險之給付審查及核付業務。

5.依法接受委任辦理就業保險、勞工退休金收支、積欠工資提繳及墊償等業務。

6.依法接受委託辦理其他業務之事項。

7.其他與勞工保險業務相關事項。

（二）內部分層業務：

1.企劃管理組：

(1)勞工保險與就業保險綜合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費率之精算。

(3)法律事務之處理。

(4)業務之稽核及管考。

(5)各地辦事處業務之規劃及管理。

(6)業務講習會之辦理。

(7)網路申辦與查詢等線上服務之規劃及推展。

(8)配合主管機關辦理勞工保險專案檢查。

(9)其他有關企劃管理事項。

2.納保組：

(1)納保業務之規劃、研擬及綜合。

(2)事業單位、公司行號、機關團體及職業訓練機構之新投保業務。
(3)事業單位與公司行號之加保、退保及投保薪資調整處理。

(4)事業單位及公司行號保險費之計算。

(5)事業單位與公司行號違法之查處。

(6)投保單位保險費繳款單之開單及寄發。

(7)未投保單位之催保及違法之查處。

(8)各級政府每月應補助各類被保險人保險費之計算及通知撥付。

(9)其他有關納保事項。

3.保費組：

(1)保費處理、欠費清理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保險費收繳之處理。

(3)保險費欠費之處理。

(4)工會、漁會之新投保業務。

(5)工會、漁會、機關團體與職業訓練機構之加保、退保及投保薪資調整處理。

(6)工會、漁會、機關團體及職業訓練機構保險費之計算。

(7)工會、漁會、機關團體與職業訓練機構違法之查處。

(8)投保單位與被保險人各項書表之管理、查調、提供及保管維護。
(9)其他有關保費處理、欠費清理及資料管理等業務事項。

4.普通事故給付組：

(1)勞工保險生育、老年給付、就業保險給付與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墊償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勞工保險生育及老年給付申請之審核。

(3)就業保險給付申請之審核。

(4)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之墊償及追償。
(5)勞工保險、就業保險與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收支及帳務之管理。
(6)其他有關普通事故給付事項。

5.職業災害給付組：

(1)勞工保險傷病、失能、死亡、醫療給付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勞工保險傷病、失能及死亡給付業務之審核。

(3)勞工保險職業災害醫療給付業務之委託辦理及審核。

(4)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業務之辦理。

(5)其他有關職業災害給付事項。

6.勞工退休金組：

(1)勞工退休金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勞工退休金之提繳及罰鍰處理。

(3)勞工退休金欠費之催繳與處理、滯納金之加徵及移送強制執行。
(4)勞工退休金之核發。

(5)勞工退休金專戶之管理。

(6)勞工退休金財務、帳務及收支之管理。

(7)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之提繳。
(8)其他有關勞工退休金事項。

7.國民年金組：

(1)國民年金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與相關社會保險資料比對勾稽，連動處理國民年金納保資格、年資計算及給付競合事項。

(3)國民年金被保險人資料維護管理、保險費與利息之計算及繳款單寄發。

(4)國民年金保險費欠費處理、保險費與利息分期及延期繳納。

(5)國民年金老年年金給付、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喪葬給付及遺屬年金給付之審核。

(6)國民年金老年基本保證年金、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及原住民給付之審核。

(7)國民年金保險費收繳及給付之帳務處理。

(8)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收支管理、保險費收繳及給付之出納處理。

(9)其他有關國民年金事項。

8.農民保險組：

(1)農民健康保險及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與相關社會保險資料比對勾稽，連動處理農民健康保險納保資格、給付及老農津貼競合事項。

(3)農民健康保險納保業務之審核及保險費計算。

(4)農民健康保險財務、保險費收繳及給付出納之處理。

(5)農民健康保險給付之審核。

(6)老年農民福利津貼之審核。

(7)農民健康保險給付及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帳務之處理。

(8)其他有關農民保險事項。

9.秘書室：

(1)印信典守及文書、檔案之管理。

(2)議事、出納、財務、營繕、採購及其他事務管理。

(3)本局辦公廳、宿舍等不動產之取得及管理配置。

(4)本局辦公廳、宿舍新建、擴建、遷建等營繕工程之審查、協調及督導。

(5)本局辦公廳、宿舍、檔案、財產、車輛管理之督導考核及工程施工查核。

(6)國會聯絡、媒體公關事務之政策規劃、研擬、執行及管考。

(7)工友(含技工、駕駛)之管理。

(8)本局災害防救之聯繫及安全防護。

(9)不屬其他各組、室事項。

10.人事室：掌理本局人事事項。

11.政風室：掌理本局政風事項。

12.主計室：掌理本局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13.資訊室：

(1)資訊作業整體規劃、研究發展與共同規範之研訂及推動。

(2)本局資通安全之規劃及推動。

(3)資訊作業之教育訓練及推廣。

(4)本局資訊應用環境之規劃及管理。

(5)資訊應用系統之規劃、發展、管理及推動。

(6)本局資訊應用服務策略之規劃及協調推動。

(7)其他有關資訊事項。

（三）組織系統圖及預算員額說明表：
      1.組織系統圖：


2.預算員額說明表

	機關
	職員
	工友
	技工
	駕駛
	聘用
	合計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517
	49
	6
	8
	71
	1,651


備註：預算員額1,651人含辦理老農福利津貼員額17人。
二、施政目標與重點

為勞動部以「促進就業 勞動升級」、「優質勞動 落實安全」、「勞資合作 強化對話」、「公平成長 永續發展」等四大策略，呼應總統勞動政策主張及行政院創新、就業與分配之施政理念，本局以「提升行政效能，保障勞工之保險及退休金權益」為中程施政策略目標，積極執行勞(就)保納保、保費、給付業務及勞工退休金收繳與個人專戶管理，持續提升為民服務品質，以具體實踐施政願景。
本局依據行政院107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當前社會狀況及本局未來發展需要，編定107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如次：
(一)年度施政目標

提升行政效能，保障勞工之保險及退休金權益：落實執行勞(就)保納保、保費、給付業務及勞工退休金收繳與個人專戶管理，提供便民、效率及創新之服務。

(二)年度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策
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體制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該年度
目標值

	一

	提升行政效能，保障勞工之保險及退休金權益
	一
	勞、就保承保業務網路申辦作業比率
	1
	統計數據
	(網網路申報被保險人異動資料筆數)÷(全體被保險人異動資料總筆數)×100%
	63%

	
	
	二
	勞保現金給付作業核付平均天數
	1
	統計數據
	核付總天數÷核付總件數
註：本項指標統計範圍不含依行政程序法第51條規定延長處理期間者。
	7.6天

	
	
	三
	勞工退休金收繳率
	1
	統計數據
	(本年度實收退休金)÷(本年度應收退休金
)×100%

註：實收退休金含欠費收回金額。
	99.1%

	
	
	四
	勞工保險局「電腦主機系統之整體系統可用率」
	1
	統計數據
	全年整體系統可用率=(系統服務時間-系統異常停機或服務停止時間)÷系統服務時間。
	99.9%


註：評估體制之數字代號意義如下：

　　1.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進行。

　　2.指實際評估作業係由特定之任務編組進行。

　　3.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透過第三者方式（如由專家學者）進行。

　　4.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並邀請第三者共同參與進行。
　　5.其它。
三、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 前(105)年度施政績效及達成情形分析
	年度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定

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強化行政效能，提升服務品質
	勞工保險局服務品質滿意度


	84%
	1.衡量標準：
以電話訪問調查服務滿意度，滿　意以上所占比例。
2.目標達成情形：
以投保單位勞保、就保、勞退業務承辦人為調查對象，整體滿意度達85.8%。
3.目標達成情形分析：

本局服務對象廣泛，為提供民眾更優質的服務品質，除進行員工訓練與考核、推廣網路申辦及線上查詢作業、加強施行各地辦事處主動服務工作及單一窗口服務外，更積極推出多項e化創新服務，以符合民意期待，提升本局整體滿意度。本年度調查共成功訪問2,206人，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對於本局整體服務品質滿意度較104年增加0.7個百分點，為歷年滿意度調查最高點。

	
	達成勞保局電腦主機系統之整體系統高可用率

	99.99%
	1.衡量標準：

全年整體系統可用率=(系統服務時間-系統異常停機或服務停止時間)÷系統服務時間
2.目標達成情形：
電腦主機系統整體系統可用率為99.98%。
3.目標達成情形分析：
(1)105年整體系統可用率為99.98%。
(新莊機房：(系統服務時間8,784小時-系統異常停機或服務停止時間4小時）÷ 系統服務時間8,784 小時=99.95%。

  (桃園機房：(系統服務時間8,784小時-系統異常停機或服務停止時間0小時）÷系統服務時間8,784小時=100%。
((99.95%+100%)÷2=99.98%。
(2)完成「經營管理決策系統」第二階段重新開發及移轉。
(3)導入ISMS(資訊安全管理制度)並取得ISO 27001認證。


 (二) 上(106)年度已過期間施政績效及達成情形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強化行政效能，落實勞工之保險及退休金權益
	勞、就保保險費收繳率


	1.衡量標準：

(1)(本年度實收保險費)÷(本年度應收保險費)×100%
註：實收保險費含欠費收回金額。
(2)原訂目標值99.1%。
2.目標達成情形：

106年截至6月底止，勞、就保保險費收繳率為99.18%。
3.目標達成情形分析：
為提升保險費收繳率及提高繳費的便利性，除提供多元化繳費管道，並推廣網路銀行及網路ATM。另為有效提高催收績效，凡投保單位保險費逾寬限期仍未繳納，除以催繳函、限期繳納函洽請單位繳納外，另輔以專人電話催費，並運用其他政府機關資源查明欠費單位營業狀況，以避免虛計保險費，故勞、就保保險費收繳率達99.18%。

	
	勞工退休金收繳率

	1.衡量標準：

(1)(本年度實收退休金)÷(本年度應收退休金)×100%

註：實收退休金含欠費收回金額。

(2)原訂目標值：99.1%。
2.目標達成情形：

106年截至6月底止，勞工退休金收繳率為99.67%。
3.目標達成情形分析：
本局積極辦理退休金欠費催收工作，除依法令應為之限期繳納通知、限期命令繳納、加徵滯納金外，並再加強投入人力辦理欠費催收，包括電話催費、派員洽催、運用其他政府機關資源查明欠費單位營業狀況，以避免虛計退休金，故勞工退休金收繳率達99.67%。

	
	勞工保險局「電腦主機系統之整體系統可用率」

	1.衡量標準：

(1)全年整體系統可用率=(系統服務時間-系統異常停機或服務停止時間)÷系統服務時間
(2)原訂目標值：99.9%。
2.目標達成情形：

106年1月至6月電腦主機系統之整體系統可用率為100%。
3.目標達成情形分析：
(系統服務時間4,344小時-系統異常停機或服務停止時間 0小時)÷系統服務時間4,344 小時=100%


四、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及所管特種基金未來或有給付責任及地方政府積欠保險費之說明
(1) 勞工保險（普通事故老年、失能及死亡給付）過去服務應計給付精算現值：
1.法令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15、66、69條。
2.依據本局以105年12月31日為基準日，投保人數978萬人，折現率3.5％與投保薪資調整率1.4％等假設條件，精算105年12月底勞保普通事故老年、失能及死亡給付之過去服務應計給付精算現值約10兆3,189億元，扣除截至106年6月底止已提存普通事故責任準備7,702億元，未提存金額為9兆5,487億元。
(二) 地方政府積欠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之保險費補助款
1.法令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15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36 條、就業保險法第40條等。

2.截至106年6月底止，中央及地方政府累計待撥付之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費為251億元，扣除尚未屆繳款期限113億元，逾期欠費138億元，全數為地方政府欠費，屬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之應收債權，已列帳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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